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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外實習常見問題 

1 Q： 辦理實習課程所應建立機制及成效考核項目分別有哪些？ 

A： 主管機關進行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主要分為實習機制、實習成效及前次評

量結果改進情形等 3 大面向。若為辦理「校外實習課程」，則在「實習

機制」及「實習成效」上，增加額外評量指標項目。學校可依「實習課

程」辦理形式，對照各面向評量指標，檢視學校實習機制的健全性，並

按照「實習成效」指標項目制定各校的實習成效考核方式及具體作法。 

評量面向 基礎評量指標 

外加評量指標 

（校外實習課程應增加下列評

量項目） 

實習機制 

1. 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

作機制。 

2. 實習委員會之組成及運

作。 

3. 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 

4. 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

或轉介。 

5. 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

制。 

1.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擇

定及媒合機制。 

2.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之簽

訂及執行。 

3. 校外實習保險之投保情

形。 

4.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與實

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

商處理機制。 

實習成效 

1. 實習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2. 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

意度成效。 

1. 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滿意度成效。 

2.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

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3.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

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前 次 評 量

結 果 改 進

情形 

但第 1次接受評量之學校不適用之。 

 

2 Q： 學生自行尋找校外單位（如企業、組織或機構）進行之實習、工作、參

與專案或計畫等活動，若其內容符合校內開設之專業實習課程性質，是

否可以認抵課程學分？ 

A： 學校開設實習課程之核心價值在於透過產業實戰場域，提供學生將學術

理論與實務情境相互驗證之機會，實踐並內化專業知識，本質上屬學校

課程教學的延伸，而非僅是單純的職場經驗。學分授予的權力來自於學

校對課程教學的專業責任與把關，學校應妥善為學生規劃完整實習內

容，與合作機構共同輔導學生，並經過完整實習輔導機制後，由學校及

機構共同評核學生的實習表現，始得授予課程學分。倘學生參與之實習




